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匈
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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象
廿
日
路
透
社
電
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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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
靠
芝
武
怠
含
謂
。
抖
信
在
最
近
三
日
內

9  
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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牙
利
推
行
法
風
难
冠
爲
黄
0 
至
少
有
敷
百
人W
 士Q
爲
警
察
們
捕
去
。 

，
、
r
 
一 

.
該
蠶
款
一
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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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嘗
係
包
括
誰
公
务
僱
員5

及
其
他
之
文
工
人
員
及
工

ES 

爺
乐
等
»88

奪
袖
攀
卷
才
政
治
人■

。
或
省
會
學
等
衝
捕
。
而
警
察
係
多
在
夜
間
。
在 

他
們
若
豪
鑫
等
茄
3
室
令
蜜
從
艘
龄
：

？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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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
據

舉
1  

M

報
吿
謂
"
。
至
少
五
百
名
以
上
被
捕
。
然
而
此
消
息
郤
無
從
證
實
。

，
妆
 r_jglt
姿

。
震
此
就
捕
捉
■

大
物
之
濟
息
。
表
示
迷
離
。
因
爲
自
徐
卡 

達
政
極
産
去
心
爱
融
反
避
命
壓
制
容
來
之
纖
八
個
月
包
。
均
未
見
有
動
亂
之
象
徵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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野

磨

硬
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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麗

 

據
他
們
之
意
見
謂
。
於
本
年
=
一
月
十
五
日
。
爲
総
念
黄
牙
利 
一 
八
四
八
年
之
起
革
命
。

推
翻
匈
國
王
室
之
前
。
曾
經
發
動
了
大
搜
捕
。
以
避
免
有
暴 

動
之
發
生
。
但
是
始
終
平
安
渡
過
。 

，
•

， 

故
此
根
據
此
種
理
論
。
他
們
相
信
句
國
警
察
，
於
最
近 

三
日
舉
行
全
國
性
之
逮
捕
。
係
表
示
匈
國
現
在
對
內
政
策
之 

强
硬
態
度
。
並
未
放
寛
。
尤
其
是
最
近
蘇
聯
之
淸
算
「
反
黨 

份
子
」
之
後
。
匈
國
更
加
要
表
示
他
之
强
硬
內
政
。

佈
。
一 
名
美
國
特
務
希
里
安 

氏
。
由
奧
國
越
過
捷
境
。
沿 

途
攝
取
捷
國
之
軍
事
基
地
及 

目
標
。
於
今n
已
被
捕
。

• 

據
雁
。
希
里
安
係
携
帶 

假
身
份
證
)
化
學
物
品
金
具 

錢
及
破
壞
邊
境
障
码
物
之
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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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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災

 

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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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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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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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
饗

電

。
據

—

此
間
之
報 

産
謂
。
洪
水
在
中
柬
爪
哇
爲
. 

患
。
已
浸
沒
了
無
數
之
粟
米 

烟
草
。
胡
椒
及
硬
果
之
園
地 

單
就
中
爪
哇
就
有
七
萬 

人
從
卅
三
個
鄉
村
虫
救
出
來

社
电
。
莫
斯
科
電
台
廣
播
謂 

。
蘇
聯
之
工
業
產
品
。
比
較 

去
年
高
百
分
之
十
。
此
係
歸

依
此
「
逮
捕
」
之U
的 

。
係
打
擊
匈
國
共
黨
內
外
之 

屮W
 份
子3
 
切
勿
以
爲
現
在

已
達
千
較
屮
廊
政
策
之
時
候4

—功
替
記
長
芯
.H

JL-

而
推
行
他
行
之
中
間
里
9
 

獄
吿
該
等
「中
間
路
線
份
子
」 

。
匈
國
只
有
走
社
會
主
義
之 

路
線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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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計
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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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
電
台
同
時6
亦
報
吿 

農
產
品
亦
畧
有
增
加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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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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拿

沙

者

將

審

♦ 

埃
及
京
開
羅
。
廿
日
路 

透
旅
竟
。
埃
及
週
報
謂
。
陰 

謀
計
劃
一
什
剌
拿
沙
總
統
及
奪 

取
妬
穢
之
前
軍
政
官
員
十
六 

名
被
捕
入
獄
者
。
將
會
於
下 

月
公
開
審
訊
。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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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
 

秘

魯

小

姐

榮

一
 

美
國
加
利
福
尼
亞
如

匈
牙
利
外
交
部
發
言
人
. 

。
對
於
卡
達
現
於
莫
斯
科
。 

與
蘇
弊
及
典
他
痴
黨
領
袖
。. 

進
行
會
商
之*

。
並
未
有
任
一 

何
之
表
家
工
解
！
：。

110' 
只
係
謝

0..
卡
達
總
理 

。
總
統
黨
駐
。
副
總
理
町
甫 

魯
。
及
 
A1
氏
慶
大
會
主
席
一
 

魯
泥
氏
。
优
於
射
月
初
。
實
， 

行
他
個
<,. 

年
之
假
期
,0 
離
首 

都
休
息
於
其
他
地
方.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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昼

長
堤
理
廿
日
美
聯
社
電
。
世 

界
小
姐
今
日
加
冕
。
一
九
五 

八
年
度
世
界
小
娘
寳
座
。
爲 

中
美
洲
秘
鲁
京
城
利
馬
毋
。 

十
八
歲
之
「
秘
魯
小
姐
」
嘉 

娜
蒂
鮮
德
所
榮
獲
。
她
爲
中 

美
洲
國
家
。
首
次
獲
得
該
榮 

譽
者
。第

二
名
巴
西
小
姐
廿
歲 

蒙
蘭
高
。

第
三
名
英
國
小
姐
。
十 

九
歲
。
嘉
蒂
達
巴
。

第
四
名
古
巴
小
姐
。
十 

九
歲
。
绣
沙
金
爾
娜
。

第
五
名
。
加
拿
大
小
姐 

。
多
朗
度
度
人
。
十
九
歲
之 

嘉
勞
娜
奴
奇
絲
。
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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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

副

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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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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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北
。
十
九
日
合
衆

lh 

憊
。
美
國
副
總
統
匿
臣
已
。 

於
十
八
日
抵
台
北
。
蔣
與
介

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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菲

軍

全

面

攻

共

 

菲
律
賓
蕉
泥
拉
/
日 

美
聯

$!:
卷
，
非
律
賓
軍
隊
。 

今
日
開
始
發
動
全
面
性
之
攻 

數
。
共
產
黨
指
導
下
之
份
子

。
該
尊
份
子
不
遵
政
府
之
法 

二
③

降

二

一
一
一
，
，星
期
五
日
。
爲
恩
准
共

產
黨
及
露
共
份
子
投
降
之
最 

後
日
期
。.

：

‘ 

軍
隊
謂
。
在
鲁
如
麻
有 

二
千
七
百
六
十
五
名
投
降
。 

但
仍
有
餘
黨
仍
未
投
降
。
故 

今
日
開
始
全
面
性
之
淸
馴
。 

在
新
法
之
下
。
該
等
不
投
降 

之
非
法
份
子
。
可
能
面
受
死 

刑
之
處
別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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捷
京
。
普
拉
圭
廿
出
弱

喜

。
件
日
路
透
社
电 

。
一 
隊
中
共
之
貿
易
代
表
團 

。
而
爲
澳
洲
邀
請
於
十
月
或 

十
一
月
去
澳
洲
訪
問
。
藉
以 

增
進
兩
國
間
之
貿
易
。

澳
洲
議
會
劳
工
代
表
四 

人
團
之
領
袖
希
連
氏
。
在
佢 

與
其
團
員
訪
問
中
共
之
後
。 

返
抵
此
間
。
而
佢
之
消
息
。 

係
來
自
北
京
之
官
方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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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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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
S
爨
器
縛
侖
缴
路
透
献
電
藤
政
府
意
傩
忌
染
生
麻
醉
性
选
 

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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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
滇
城
十
八9
美
聯
基
電
。
南
韓
之
獨
立
報
章
。，一
f
 

澈

。
礬
國
窗
向
南
稚
提
議
。
將
南
韓
軍
隊
七
丁
： 

宀
计
歯
幣
翻
短
者
義
減
。
但
美
使
館
對
此
消
息
拒
絕
批
評
&

中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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埠
人
瑞
雷
金
盛
翁
。
雷
亂
年

1
矗

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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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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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種
五
年
之
探
海
底
破
之
工
作
。
係
由
漢
堡
大
學
水
管

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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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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銀
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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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
七
二
 

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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噴
期
四T

名
弟
第
 

W
 
箋

N

國
擬
刼
兩
卷
是
 

程

I

 府
比
!
6
 
擬
刼
資 

麴
鼻
銀
行
。
兩
小
時
後
了
又
擬 

1
 逐
   

I

 該
處
兩
個
街
位
处
之
多 

鬣

S
 卷
緬
寅
聯
要
銀
优
。
後 

I
«
f
8

兩
名
警
員
。
在
八
街
夾
芬 

査
言
拘
獲
。
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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儀

美

8

据

 

可

以

成

员
 

社
電
。
星t
琨

4

 

美
國
提
議
之
餘
美|
反 

減
軍
隊
。
至
每1  

1

5
懒

地
理
學
院
主
持
。

泡.飞 ̂
 E
:

侬
河％

▲
蘇
碎
有
二
千
人
發
生
暴
動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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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
年
三
月
卅
一
。
尙
欠
外
俺 

L
千
七
百
萬
元
。
减
少
三
千 

」
二
百
萬
元
。
而
其
餘
之
欠
債 

爲
亠
八
千
四
百
元
云
。

據
各
就
醫
險
方
布
責

二
卷
拾
且
已
爆
火
者
。
故
拒
絕 

一 

修

理

(
人
名
譯
音)

靑
時
。
甚
得
西
人
之
認
識
。、 

、
時
常
抱
他
遊
玩
。
因
雷
翁
亦 

曾
任
傳
譯
之
職
。
好
抱
不
平 

。
爲
華
僑
爭
取
權
益
。
據
悉
• 

.雷
翁
誕
生
於
一
八
五
四
年
六 

，月
十
五
日e
於
一
八
式
四
岑 

•
離
開
香
港
到
達
加
拿
天
。
南
一 

工
作
於
鐵
路
。
缶
工
自
。
領 

導
有
方
。
卢
卑
詩 
<.
錦
碌
州
 

限
近
之
数
辱
即
•
$

疆
. 

靑
時
指
導
建
築
完
就
带
"

一券 

•
年
來
雲
埠
紀
念
一
人 A
 七
刈 

五
月
廿
三
日
第
一
列
火
車
抵
. 

埠
時
。
曾
邀
雲
埠
各
先
進
出 

席
。
雷
翁
亦
被
魅
請
。
明
日 

(
廿 
一 )
晩
八
時
。
中
華
民 

國
民
政
府
蔣
總
統
。
所
頒
給
. 

該
百
齢
壽
继
之
「壽
」筮
軸
 

乙
幅
現
已
奉
到
。
触
曲
駐
雲 

總
領
事
劉
銃
棠
代
表
頒
給
。 

假
座
雲
埠
全
加
中
華
纖
會
館 

開
全
僑
大
會
.。
歡
迎
中
西
人
 

士
參
加
。
以
示
敬
老
之
意
云

。
省
府
當
刷
準
臘
力
一
費
乱

敷
。
故
不
能
由
歓
工
潮
乙
諏 

停
局
主
張
姓
薪
與
各
女
護
士

魅
曇
-
-

昨
日
上
午
拾
時
零
一
五
分 

二

9

該
時
資
路
銀
行
開
門
後
。 

n

祗
有
五
分
鐘
。
有
一 
人
穿
藍

百
七
十
萬
人
爲
道
学
3

華

區

緬

夾

片

打

 

溝

省

汝

舉

現

在

之

」
居

通

燈

已

痕

滅

加
掌
大
合
作
四
盟
爨
俾
， 

諦
芽
黛
痴
史
泰
徐
。指
 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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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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皆
専
尋 

欠
債
。
今
裕
預
算
還
淸
傲
項
三 

:
鹿
本
可
爲
三
干
一
一
昔
萬
一
兀 

、。
貫
證
子
宀
争1
常
江
+
〈

有
成
功
之
可
能
。Q
筑

：
，、-

二 

蘇

代

龜

   

JLf&
外
在
。
戴
黑
帽
。
乐
有
機

薪
金 0 
爲
每
月
由
二
百
三
方

、
、• 

解
星
期
五
矍
   

I

悪
香
窘
箧
漉
抽
無
甕
滁
 

暁
方
將
雲
皐
5
 處
主
要
之
下
，j

j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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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矣
雖
氏
之
炎
通
燎
熄
滅&
改

'2

1

后
五
士
一
元
。
」

、 

皇
族
養
借
反
砲
倫
比
蜜
裁
跪
 

。
及
聖
瑪
利
之
女
護
士
。
已

面
。
行
入
資
路
銀
行
田
第
五

答
覆
美
國
之
提   

W
蒙

一

二

寸

 

•
蘇
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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